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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新港怡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梯间及
连廊工程“10·12”一般机械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0 月 12 日 15 时 15 分许，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怡

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梯间及连廊工程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50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 493号令）等有关规定，经区政府同意，成立了由区应急管

理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总

工会、区纪委监委以及新港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组成，并邀请区

检察院派人参加的“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聘请了安全工程、安全技术等方面

的 3名安全生产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问询、

调查取证和专家鉴定，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

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分析了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认定了事故

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

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海珠新港怡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梯间及

连廊工程“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工人违反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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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作业、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安全教育培训不足、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概况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怡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梯间及连廊工

程项目建设规模约 121.44平方米，共地上 9层（图 1、图 2），

建设单位为海珠区怡乐路 13号二梯住户陈*红、高*娜、梁*、李

*等业主（以下简称“二梯业主”）。

图 1 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情况（自西往东） 图 2 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情况（自东往西）

2021年 3月 27日，二梯业主与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意电梯公司”）签订了《电梯设备定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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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和《加装电梯工程合同》[2]，约定由快意电梯公司负责完

成加装电梯设备定作、安装、验收以及土建工程施工等工作。

2024年 1月 29日，二梯业主与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建管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3]，约定由天建管理公司对项目施工质量进行节点检查和验收，

监督快意电梯公司做好加装电梯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2024年 1月 12日，该项目取得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4]。

2024年 2月 5日，该项目在新港街道办事处备案，取得《广

州市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人管理证

明书》[5]。

2024年 2月 25日，该项目正式开工，截止 2024年 10月 12

日，已经完成电梯井道以及连廊主体结构、电梯设备安装等施工

内容，事发当天加装电梯处于待调试阶段，工作安排是连廊铺贴

和砌一楼电梯防撞墙。

（二）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1.建设单位

陈*红、高*娜、梁*、李*等业主，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怡乐

[1] 《电梯设备定作合同》，甲方：海珠区怡乐路 13号二梯 01 房陈*红、李*、梁*等业主，乙方：快意美好加装

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定作快意品牌电梯，梯形为 JOYMORE。

[2] 《加装电梯工程合同》，甲方：海珠区怡乐路 13号二梯 01 房陈*红、李*、梁*等业主，乙方：快意美好加装

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电梯安装及井道施工服务。

[3]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委托人（甲方）：陈*红、高*娜、梁*、李*等业主，监理人（乙方）：广东天

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服务期限：从开工日起至项目完成验收。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01052024GG0024480 号（穗规划资源建证(2024)195 号）。

[5] 《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人管理证明书》，备案号：海新建信录 2024007。



- 4 -

路 13号二梯住户。

2.监理单位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6]，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工程监

理资质证书》[7]，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市政公用

工程监理乙级。

3.施工单位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8]，具有在有效期内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9]、《安全生产许可证》[10]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11]，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获准许可项目有电

梯安装(含修理)，许可子项目有：额定速度 V≤2.5m/s的曳引驱

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曳引驱动载货电梯和强制驱动载货

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载货电梯)、杂物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杂物

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等。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10月 12日 8时许，周*建、陈*国、吴*毫三人到海

珠区新港街怡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梯间及连廊工程项目作业，

[6]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6日，注册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福元中路 5号 D230（仅限办

公），法定代表人为李*省，经营范围包括专业技术服务业。

[7]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244064850，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29 日。

[8]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注册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308 号 10

楼自编 EFG1 室（仅限办公），法定代表人为周*言，经营范围为批发业。

[9]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4306326，有效期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

[10]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 安许证字〔2023〕014753，有效期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编号：TS3344U74-2029，有效期至 2029 年 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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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主要作业安排是铺连廊水泥和砌一楼防撞墙。9时许，快意

电梯公司项目安全员黄*鉴到施工现场给作业人员做口头安全教

育培训。11时许，黄*鉴离开施工现场。

2024年 10月 12日下午，周*建、陈*国、吴*毫三人继续到

事发项目作业，陈*国与吴*毫负责铺连廊水泥，周*建在一楼负

责砌筑电梯配重块这一侧防撞墙（图 3、图 4）。

图 3 现场作业区域 图 4周*建作业区域

14时 45分许，陈*国和吴*毫将大约 8桶的水泥砂浆放入一

楼的新加装电梯轿厢里面，吴*毫进入电梯轿厢里面乘坐电梯上

楼，陈*国通过外脚手架上到轿厢顶控制电梯往上运输物料。根

据陈*国笔录表述：当时周*建在一楼围蔽外锯木模板，陈*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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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梯往上运行时高声通知周*建注意安全。

14 时 50 分许，陈*国控制电梯运行到 8 层与 9 层之间时，

电梯突然停住，陈*国认为是有异物卡住了电梯，陈*国立即停止

控制电梯往上运行，同时叫吴*毫通过外脚手架楼梯走下去查看

电梯是否被异物卡住。

吴*毫随即通过外脚手架楼梯走下去查看情况，在走到一楼

的位置时，发现周*建面朝地，胸部被电梯井道钢结构连梁顶住，

后背被下落的电梯配重块压住，下半身露在电梯外面，脸色发紫，

嘴巴流血，呼叫也无反应（图 5）。吴*毫立即将周*建被电梯配

重块挤压至电梯井道底部缝隙的情况告知陈*国，并通知他下来

一楼并拨打报警电话。

图 5 事发时周*建被挤压示意图

14时 54分许，陈*国拨打了 120和 119求救电话。15时 15

分许，119 救援人员将电梯井道钢结构连梁切割开，把周*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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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缝隙里解救出来，120 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建进行抢救，

但周*建因脏器破裂导致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后，市场、公安、应急等单位迅速到场进行现场勘查。

事故调查组组织 3名安全工程、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安全生产专家

对现场进行勘查、分析。情况如下：

1.涉事电梯概况

涉事电梯型号为 JOYMORE-7A，运行速度为 1m/s，额定载

荷为 550Kg，层数 9层，停站数 7站，共安装 7樘电梯门。该加

装电梯出厂编号为 ZT240003301，出厂日期为 2024年 6月 1日，

具有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说明等资料。安装

单位为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事发时处于待调试

阶段。

设备注册代码：31104401052018030027

设备

情况

设备安装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 13号二梯

设备品种：无机房客梯 产品型号：JOYMORE-7A

制造单位：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出厂编号：ZT2400003301

制造日期：2024年 6月 1日 施工告知时间：2024年 6月 27日

参数
额定速度：

1.0m/s
额定载荷：

550Kg
层站数：

9层 7站 提升高度：24m

设备状态：新装 安装单位：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

2.事发区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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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区域位于一楼电梯井道的西侧（图 6），其中东侧和南

侧防撞墙已砌筑完成，事发时周*建在锯木模板，准备砌筑西侧

防撞墙（与电梯配重块同侧）。

图 6事发部位，救援切开的钢结构连梁

经现场勘查，顶住周*建胸部的钢结构连梁长约 180cm，离

地面高约 30cm，配重块与连梁的距离约 20cm（图 7、图 8）。

图 7事故现场勘查图（自西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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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配重块与连梁距离图

3.专家组勘查分析意见

2024 年 10 月 13 日，事故调查组委托安全工程、安全技术

等方面的 3名安全生产专家对海珠新港怡乐路 13号二梯增设电

梯间及连廊工程“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进行技术分析，专家

组经勘查事故现场、调取事故相关单位资料、查阅事故调查组调

查资料，于 2024年 11月 28日形成了《海珠新港怡乐路 13号二

梯增设电梯间及连廊工程“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技术分析报

告》。专家组综合现场勘查、笔录、资料查阅，分析如下：周*

建在砌筑西侧防撞墙时，由于砌筑防撞墙位置的地梁宽度不够，

需装木模板把地梁加宽，事发时周*建为测量地梁的长度和宽度，

把身体伸入电梯井道内，导致其上半身被下落的配重块挤压至井

道缝隙中，造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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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死者周*建，男，56岁，广东省化州市

人，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泥水工，2024年 10月

8日与快意电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10月 11日进入项目从事砌

防撞墙等泥水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12]，周*建死因为脏器破裂。

2.事故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

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

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定，经统计，

调查组核定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150万元[13]。

（六）其他情况

1.当天气象情况

经查阅广州市海珠区气象资料，2024年 10月 12日，天气：

气温 26-32℃、相对湿度介于 60～80%之间，多云转晴，吹轻微

北风、风力为 2-3级，能见度高。当天天气正常，排除气象因素

对本次事故的影响。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企业应急处置情况

[12]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编号：S442022010593。
[13]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与周*建家属于 2024年 10月 13日签订了《协议书》，一次性向周*建
家属支付 150万元整，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供应亲属抚恤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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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快意电梯公司陈*国第一时间拨打 119和 120

求救电话，并向项目安全员黄*鉴报告事故发生情况，黄*鉴立即

向项目经理郑*涛和法定代表人周*言报告事故发生情况，并通知

死者周*建儿子周*峰迅速赶往现场，快意电梯公司随即派管理人

员前往现场配合开展现场救援、应急处置工作。

（二）政府应急处置情况

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和新

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迅速到达事发现场，依职责开展现场

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区住建局邀请三位事故勘查专家到事故发

生地开展现场勘验和技术分析工作。新港街牵头组织涉事企业做

好善后处置和家属安抚接待工作，妥善安排相关事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各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道应急响应及时，现场处

置得当，信息发布及时，救援工作中无衍生事故发生，政府应急

处置评估为良好。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结合调查询问、影像资料、现场勘查、专家论证

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一是周*建在电梯运行时把身体探

入电梯运行区域，在加装电梯向上运行过程中因配重块下落被挤

压至缝隙中，违反了《建筑安装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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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14]的规定；二是违反操作规程交叉作业，在使用未经验收合格

的加装电梯运输物料时下方人员违规作业，违反了快意电梯公司

《工程安全管理操作规程 03》第三项第九条[15]和《机械安全·生

产设备安全通则》GB/T35076-2018第 5.2条[16]的规定。

四、事故有关单位调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一）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作为施工单位，已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17]，设置了项目安

全管理机构及明确职责分工[18]，制定了施工组织方案[19]，制定

了美好电梯安全管理操作规程[20]，制定了风险分级管控制定和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21]；已针对加装电梯制定安全紧急救援演练制度

[22]；已为从业人员发放劳动防护用品[23]，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

2.存在问题

[14] 《建筑安装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国家建筑工程总局(80)建工劳字第 24 号）第 16 条：设备运转时，严

禁将头手伸入机械行程范围内。

[15]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已制定《工程安全管理操作规程 03》，其中第三项第九条规定：严禁交

叉作业。

[16] 《机械安全·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35076-2018 第 5.2 条：操作者应按照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安全工作程

序使用生产设备。

[17]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其中包含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检查

制度、安全技术措施制度、技术交底制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及处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

[18]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明确

了职责分工。

[19]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制定了《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 13 号大院 2梯加装电梯工程施工组织方

案》。

[20]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提交了《工程安全管理操作规程 01》《美好电梯安全管理操作规程 02》

和《工程安全管理操作规程 03》，用于规范工程施工。

[21]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提交了《风险控制及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其中包含风险等级判定准则

及控制措施、风险评价及风险评估处理等。

[22]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已制定《旧楼加装电梯安全紧急救援演练制度》。

[23]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已向事故调查组提交了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其中周*建、陈*国、吴

*毫三人的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给周*建儿子周*峰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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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作业现场缺少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周*建在电梯运行时把身体伸入电梯及

配重行程范围内和作业现场交叉作业的违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24]的规定。

（2）安全教育培训不足。一是未对周*建、陈*国、吴*毫进

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未提供对周*建、陈*国、吴*毫进行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技术交底记录；二是周*建、陈*国、吴*毫

三人未经培训考核合格上岗作业，未保证周*建、陈*国、吴*毫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加装电梯作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25]的规定。

（3）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一是未在电梯井道危

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能有效提醒周*建电梯井道存在较

大危险因素，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2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27]的规

定；二是快意电梯公司在完成电梯井道、电梯设备安装后，未将

电梯设备断电，造成施工人员在缺少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管下私自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2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

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

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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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梯。快意电梯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发现

并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28]的规定。

（二）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作为监理单位，已成立项目监理机构，配备总监理工程师和

监理员[29]，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存在问题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

中，未能发现快意电梯公司未对周*建、陈*国、吴*毫进行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未在电梯井道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违法

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第 5.5.6

条[30]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31]的规

定。

五、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区住建局

一是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水平，制定《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关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9]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已派驻邓*祥作为监理员，邬*作为监理师。

[30]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2013)第 5.5.6 条：项目监理机构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工程存在安

全事故隐患时，应签发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3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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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建设工程安全专项检查技术咨询的

工程方案》,成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巡查监督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聘请行业内专业监理公司，实行每季度安全检查机制，

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检查提供专业性支持和指导。二是

规范临小工程属地管理职责，印发《关于规范临时性建筑工程和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相关通知》，要求各街道落实

好监管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两库八制”相关工作要求，做好信息

录入备案管理、安全生产质量监督巡查管理工作，建立小型工程

安全监管信息库，每月对辖内临小工程进行 100%拉网式巡查，

全面掌控监管情况，并将相关信息报至区住建局备检，每月对各

街道落实管理情况进行评分及通报。三是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聘请行业专家，会同各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道对辖区内在建临小工

程开展督导检查工作，2024 年以来，累计出动约 769 人次，抽

查临小工程项目 135个，其中电梯加装项目 88个、装修项目 32

个、房屋修缮及其他项目 15个;发现安全隐患 563项，下发整改

通知书 108份。四是提高属地管理业务水平，每年至少组织两次

临小工程业务培训会，分别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8 月 15日两

次聘请行业专家对辖内 18条街道共 100人开展临小工程建设管

理业务培训，要求各街道提高认识，加强巡查监管，广泛开展警

示教育和政策宣贯活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督促施工单位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好作业安全

防范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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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市场监管局

一是督促生产单位自查自纠，要求所有在本辖区内注册的电

梯生产单位每季度将基本资源条件自查情况表上报区市场监管

局，督促生产单位自查其许可条件是否持续满足要求。二是依职

责查验电梯生产单位的资质证书，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

定，依职责查验电梯生产单位的资质证书，确保生产单位有资质

从事相关生产活动，2024 年以来共受理电梯告知 691 单，合计

1306 台电梯。三是开展证后监督抽查，每年开展辖区内注册电

梯生产单位证后监督抽查，重点检查电梯生产单位是否有与生产

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否有与生产相适应的设备和工作场所

以及是否有健全的质量保证、安全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是否对

作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等，确保生产单位其许可条件持续满足要

求，2024 年以来共抽查电梯生产单位 7 家，皆存在不同程度的

问题，均已全部督促整改完毕。四是组织召开电梯工作会议，对

上一年电梯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辖区电梯工作存在的问题，部署

电梯安全工作，2024年电梯工作会议于 6月 3日召开，共有 128

家电梯生产单位参加。五是开展电梯监督检验抽查工作，2024

年共抽查电梯 876台，重点检查电梯安全状况和电梯维护保养情

况，重点检查电梯使用管理情况和电梯维保情况等，督促电梯使

用单位和电梯生产单位整改在抽查中发现的问题，2024 年共检

查特种设备相关企业 1154 家/次，发出监察指令书 64 份，查处

电梯生产单位违法案件合计 5宗。六是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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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辖区内注册的电梯生产单位和在辖区有业务的电梯生产单位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组织收看《安全生产·责任在肩》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学习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督促企业组织员工学习安全生产法、特

种设备法等法律法规、学习特种设备安全“大讲堂”等，要求组

织员工学习典型事故案例，深刻吸取事故教育，提升员工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

（三）新港街道办事处

一是加强日常检查，严格执法。结合街道实际情况，制定了

《新港街道 2024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严格按照年度

计划开展巡查检查工作，发现一处隐患整改一处，定期“回头看”

形成工作闭环，2024年，共出动检查人员 5961人次,检查各类场

所 2752家次，发现隐患 677处、整改隐患 677处，安全生产行

政处罚 41宗、罚款金额 16.88万元，对工地工程行政处罚 11宗、

罚款金额 3.9万元,消防行政处罚 609宗、罚款金额 9.3539万元。

二是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工程监管。对辖内工程切实做好有效监

管。从开工前备案、开工后监管两个阶段、城管办、执法办、安

监中队三个主体展开监管；街道主要领导多次亲自带队，特别在

重大节日与节点巡查临小工程、在建工地的主体责任与安全管理

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三是严格落实临小工程的备案制度。辖内临

小工程需到街道城管办办理小型工程开工信息录入方可开始施

工(必须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方可通过备案，以此督促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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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安责险)，并要求物业、社区做好宣传与监管，督促辖内新

建设的临小工程到街道报备后才可开工。四是定期巡查，落实监

管职责。新港街安监中队、执法队、城管办定期对在建工地、临

小工程开展安全生产巡查，重点对高空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临时用火用电、应急救援措施等开展安全检查，今年以来，

共开展 300 余次在建临小工程施工现场检查，发现并整改隐患

178个，针对怡乐路 13号大院 2栋电梯加装工程先后开展了 16

次检查，均要求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要严格按照安全规范要

求施工，加强工地安全管理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周*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

建议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

理缺失，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足，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32]的规

定给予行政处罚。

2.周*言，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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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计划，未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33]和第五项[34]的规定，建

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项[35]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未能发现快意电梯公司作业现

场安全管理缺失、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足、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违规行为，建议由区住建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调查

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认真吸取该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及时采取措施，堵

塞漏洞，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切实加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一线三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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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工作机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本次事故的实际情

况，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一是加强作业现场的

安全管理，监督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严禁把身体伸入电梯及配重行程范围内，严禁违规交叉作业；二

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开展全员事故警示教育，保证作业人员熟

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

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

急措施；三是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在电梯防撞墙砌筑作业时，应确保电梯设备断电，安

排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督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广东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一要强化项目安全监管，加大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抽查力度，督促施工单位对施工

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二要广泛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要深入剖析事故原因，组织在

建项目管理人员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通报事故情况，举一反三，

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二）落实行业和属地监管责任

区住建局：要督促指导事故单位落实事故防范措施，确保隐

患整改工作落实到位；加大对街道的业务指导和知识培训力度，

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高辖内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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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检查质量。

新港街道办事处：一要加强日常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按

照“两库八制”相关工作要求，做好信息录入备案管理、安全生

产质量监督巡查管理工作，建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信息库，定期

进行拉网式检查并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把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全面动态掌控监管情况，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报至区住建局备检。

二要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加强对辖内各在建项目的监督检查，对

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落实，确

保施工安全有序，预防同类事故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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